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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审理俗称“民告官” 的行

政案件？

如何回应个别当事人的所谓

“担心”？

作为“上海法院百篇优秀裁判

文书” 获奖者，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

行政庭法官张文忠、 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院”） 审

监庭法官崔胜东， 钻研出了精炼且

实用的独家“法宝”。

敢于监督：

让老百姓看得见公正

作为全国首家跨行政区划法

院———上海三中院的行政庭庭长，

张文忠已在行政审判条线精耕细研

25 年之久。

“行政审判的作用， 概括起来

有这 6 个字———‘解纷、 救济、 监

督’， 即解决行政争议， 保障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监督

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其中， 监

督是核心与基础 ， 也是目的和手

段 。 行政审判监督的主体最为特

殊， 是行政机关， 是公权力。” 张

文忠说 。 他认为 ， 从价值衡量来

讲， 能不能解纷， 能不能救济， 就

看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

使能不能监督， 敢不敢监督， 善不

善于监督。

20 年前， 张文忠审理了一起

不服规划局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案件。 某小区居民认为规划局

批准开发商在住宅南侧建一幢 24

?高楼 ， 影响了该小区的通风采

光， 其行政行为违法， 因此委托上

海一家权威的规划设计公司进行了

日照分析， 结果发现有 11 个居室

无法满足相关的日照要求， 于是提

起了诉讼。 但规划局却坚持规划审

批是合法的。

这起案件诉争激烈， 案件审理

颇为棘手。 在这起案件中， 张文忠

认为可以做些改革探索， 他后来兼

顾使用了双方诉辩对抗与法官提问

两种庭审方式。

合议庭对作出行政行为的事

实、 证据、 程序、 合法性等进行了

逐一审查， 最终发现， 居民的日照

分析时间比规划局的日照分析时间

晚 6 个月， 而规划局在作出批准行

为后 4 个月， 新的日照分析标准出

台了。 新标准对之前的行政行为不

具有溯及力， 即规划局依据原标准

作出规划许可是合规的。

时值最高法院在推审判改革，

张文忠从文书格式、 证据表述、 对

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要件、 裁判说

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改进。

他将庭审中举证、 质证、 认证的过

程写入判决书， 逐一列举证据说明

采信与否， 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

行全面评判， 清晰回应了不支持居

民诉讼请求的理由， 让老百姓看得

见公平正义。

敢于创新：

直面新情况新问题

行政审判与社会发展、 国家政

策密切关联， 需要不断面对新情况

新问题。

2018 年 ， 张文忠审结了一起

案件， 一家燃油公司因售卖的 0 号

柴油不合格被行政处罚。 燃油公司

认为其燃油符合当时的国家标准，

一审被驳回后提起上诉。 经审理，

燃油公司的柴油确实符合国家标

准 ， 但根据相关要求 ， 将原定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国家标

准中的新标准在上海提前至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张文忠注意到新的标准一经实

施， 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油就不能在

上海销售， 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压力

和成本 。 而案件涉及的新标准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制定， 次日便在

政府部门官方网站上公布， 4 月 1

日起实施， 这在规范性文件的报备

和施行日期上是有不足的。

合议庭最终作出撤销原判、 变

更行政处罚结果的判决， 减除了燃

油公司 3 个月的违法行为共计 48

万余元罚款。 判决后， 案件获得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并树

立了新的裁判规则， 在 2020 年 10

月入选最高法院公报案例。

在裁判文书中， 张文忠写道：

“上诉人在本市销售不符合 110 号

文要求的案涉 0 号普通柴油的违法

行为， 应当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 案情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 由于 110 号文规定

提前实施更为严格的油品标准，自

2016 年 4 月 1 日起在本市全面停

止供应、 销售和使用不符合硫含量

不大于 50mg/kg 要求的普通柴油

已成必然，故从企业经营角度而言，

上诉人之前在本市储存储备的普通

柴油必须退出本市市场， 由此需要

一定的时间及成本用于调整经营。

故本院从行政裁量上依法调整处罚

的基数， 进一步提升被诉处罚决定

的适当性， 以更好地体现坚持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行政处罚原则。”

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年轻一

代， 机缘巧合下， 行政法专业毕业

的崔胜东从执行庭调入行政庭工

作 ， 为快速上手适应行政审判工

作， 崔胜东勤读了最高法院及上海

法院许多典型案件的裁判文书， 其

中就有张文忠的优秀文书。

今年上半年， 一起开车过程中

看手机导航被处罚的案子曾被社会

广泛讨论， 当时有人拿出崔胜东曾

经办过的一起类似案件做对照。 在

这起案件中， 行政机关依据地方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认为驾车过程中不

得 “浏览” 电子设备， 否则应该被

处罚。

什么是 “浏览” 电子设备？ 崔

胜东回归到上位法 ， 寻找立法原

意， 他认为其法律内涵应等同于上

位法对应规定中的 “观看”。 通过

法律解释， 合议庭认定仅仅瞄一下

导航设备尚不构成违法， 一边看一

边用手操作手机或有一定时间长度

的看手机， 才构成违法。

勇而不莽：

让各方“服气”

“打铁必须自身硬。 行政案件

包容万象， 只有把法律规定吃透了

之后， 结合我们法官自身的法律素

养， 才有资格去跟行政机关对话。”

张文忠说。 写好裁判文书， 张文忠

的 “法宝” 是 “勤、 钻、 精、 新”。

面对新的案件情况， 他都逼自己从

头开始， 系统学习， 将新的知识理

解吸收转化为自己的审判能力。

“勤” 是法官的自觉， 办案则

是对法官最好的训练。 从开始办案

起， 张文忠就习惯将相关工作做成

文案， 做足准备。 如今他每年都要

办理案件近 150 起， 准备工作量可

想而知。

在 “钻” 上， 张文忠更是不遗

余力。 2008 年， 他审理了一起山

东渔业公司在北太平洋公海非法从

事流网作业被农业部东海区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的案件。 为

了办好这一案件， 他认真学习了联

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和中国政府签订

的相关外交备忘录、 渔业法及实施

细则、 远洋渔业管理规定等。

在行政案件中， 法官对当事人

行为 、 行为事实和法律关系的判

断， 要精准到位， 这就是裁判文书

“精” 之所在。 面对不断完善的法

律法规 ， 不断发展的行政管理 ，

“新” 就在于法官要对一切创新和

革新保持钻研的好奇， 与时俱进。

对于崔胜东而言， 他正在这条

“勤” 与 “钻” 的成长道路上快速

前行。 “我对自己有个要求， 自己

每办理一个新类型的案件， 就会系

统全面地学习相关法律规定及专业

知识， 努力成为该审判领域的行家

里手， 以后再审理同类案件时， 就

能够驾轻就熟了。” 崔胜东说。

2017 年， 崔胜东审理了一起企

业因堆放污泥导致厂界臭气浓度超

标， 被环保部门处以 25 万元罚款的

环境处罚案件。 为了审理好案件， 他

学习了很多环保方面的专业知识。 同

时， 因涉及多部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

争议， 一般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案件中

难以有效适用， 通过分析、 研究， 最

终确定了法律适用争议解决方案， 依

法作出判决， 取得较好的效果。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在进入

行政庭之前， 崔胜东曾在执行庭工作

了好几年。 这几年的执行生涯锻炼了

他协调化解矛盾的能力， 也让他知道

只有在审判工作中考虑到裁判的可执

行性 ， 才能更有利于后端的强制执

行。 因此， 他要求自己的裁判文书一

定要明确、 具体， 最大程度地提高裁

判结果的可操作性、 便捷执行性。

“裁判文书是法官与社会对话的

方式， 不仅仅要在文书中辨法析理，

通过分析论证作出专业的裁判， 还要

在文书中展现法官的担当付出和人文

关怀。” 他说， 写好裁判文书， 无论

是 “边学边干”， 还是 “想出一个新

点子， 动手把它做出来” 都让张文忠

感到乐趣并有获得感。

能够把兴趣与工作相结合， 一直

让崔胜东倍感幸运。 “只有热爱审判

工作和法官这个职业， 才愿意投入、

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 他说。

因为热爱， 他们在行政审判工作

中 “勤钻精新”， 而不感觉苦。

张文忠 胡祥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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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钻精新”让行政裁判更加有力

□见习记者 刘家杭

近日，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获悉了一个案例：小情侣吵架冲

动跳江，男孩获救女孩不幸身亡。事

后，女孩父母将男孩告上法院，索要

赔偿。法理与人情碰撞，让我们一起

看看法官如何裁断。

情侣吵架，

冲动跳江一人殒命

郑丽与孙前是对情侣。 毕业后

两人离开老家， 在四川省江油市租

房生活， 郑丽从事酒水销售工作。

2019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 二

人和朋友在百乐门喝酒唱歌 。 其

间， 二人因为琐事发生争吵， 孙前

气愤离场。 随后， 他独自坐在涪江

边喝闷酒， 不久郑丽和朋友们也都

赶到。 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郑丽作

势要跳江， 但被孙前和朋友拦下。

众人虽然劝下了郑丽， 但孙前却突

然脱掉衣物， 跳入江中。 见状， 朋

友们又立刻下江去救孙前。 在此过

程中， 郑丽也自行跳入江中， 后被

江水冲走。 一名朋友发现后， 立刻

报警。 同年 11 月 12 日， 郑丽的尸

体在该市某电站被发现。

女友之死，

幸存的他是否要担责

痛失爱女的郑父郑母将孙前告

上法院。他们认为，女儿跳江是因与

孙前发生争吵，孙前被他人救起，而

郑丽却被江水冲走导致死亡。所以，

孙前对郑丽的死，存在重大过错，应

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

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问题， 郑

父郑母指出， 自己的女儿生前在城

镇工作， 赔偿金额相应也要按照城

镇标准计算。 据此， 他们要求孙前

承担 50%的过错责任的对应赔偿金

额应为 375339.25 元。

对于女友郑丽的死亡， 孙前表

示非常痛心， 也愿意主动在能负担

的范围内力所能及地给予适当补

偿。 但对于郑丽父母的指控和赔偿

要求， 他则表示无法接受和认可。

首先， 郑丽当日也喝了酒， 这

直接对她认知江水深浅、 危险性及

跳江行为埋下重大隐患； 其次， 他

事先根本无法预知郑丽会跳江， 况

且在郑丽跳江时， 他自身正处于被

他人施救过程中， 压根无法对郑丽

实施救助。 所以， 他对郑丽的死亡

并无明显过错 ， 也不应该担责

50%； 最后， 对于赔偿标准问题 ，

孙前指出， 郑丽是农村户口不应按

照城镇标准计算。

法院裁决，

男友无需担责

法院认为， 郑丽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明知跳入涪江

江会导致受伤甚至死亡的后果， 而选

择该危险方式， 由此导致的损害后果

系其自身造成， 该后果应由其本人承

担。 对于本案原告郑丽父母 “孙前应

为郑丽死亡负责 ” 的诉求 ， 法院认

为， 被告孙前虽与郑丽争吵后到江堤

边饮酒、 自行跳入江中， 但这并不必

然导致郑丽也跳入江中， 孙前的行为

与郑丽死亡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综上， 法院对原告认为被告孙前

存在重大过错的观点 ， 法院不予采

纳。 被告孙前当庭表示愿意给二原告

补偿 6 万元， 不违反法律规定， 法院

予以准许。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情侣吵架， 争相跳河
幸存的他是否要为女友之死负责

崔胜东 李鹤冬 摄


